包府办发〔2026〕28号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持续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6年5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包头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人口集聚与生育支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措施。
一、加大购房补贴支持力度
在包头市昆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稀土高新区（以下统称市五区）范围内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完成网签合同备案和不动产分户登记的购房人，按购房合同总价款2%给予补贴，单套最高不超过5万元。
二、提升多子女补贴倾斜力度
在包头市市五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符合政策生育的二孩家庭，按购房合同总价款2.5%给予补贴，单套最高不超过6万元；三孩及以上家庭，按购房合同总价款3%给予补贴，单套最高不超过7万元。

三、支持“以旧换新”退税优惠

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四、优化公积金专项支持力度
提高二孩及以上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最高贷款额度，在现行基础上上浮10%（现行单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70万元，夫妻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可贷120万元）；支持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享有同等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五、强化住房保障支持力度

将符合条件的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列为公租房优先保障对象，开展公租房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发放工作。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力度，优先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中的生育家庭，减轻阶段性居住压力。严格落实引进人才安居保障政策，以实物配租、购房补贴、租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最大程度满足各级各类引进人才多样化住房需求。

六、持续开展房屋促销活动

积极举办线上线下房交会、房博会等促销活动，推出优惠让利措施，激发住房消费活力。活动期间，对购买参展企业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给予补贴：全款购房享现金补贴，贷款购房享贴息。140平方米（含）以下每套3000元，140平方米以上每套5000元。持续开展团购走访行动，继续深入工业园区对接企业职工住房需求；聚焦全市机关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市直部门主管的行业企业，为企业找市场，为购房人提供精准服务，降低购房成本，让更多人安心落户包头。

七、创新特色住房金融产品

鼓励商业银行面向引进人才、创业青年、新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开发“低首付、低利率、低月供、宽期限”的定制化住房贷款产品。推行灵活还款方案，切实减轻青年群体初期还款压力。同步配套家装、消费等综合金融服务，提升置业全链条保障能力。
八、优化机动车停车位配建

完善配建停车位有关要求，对房地产项目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数量实施分级折减，同步放宽机械式停车位占比限制，鼓励立体停车等节地高效模式，有效压缩开发建设成本，提升项目落地可行性。

九、优化容积率及规划管控

住宅建筑外保温层、外墙面抹灰层、装饰面、镶贴块料面层、装饰性幕墙等外立面构造层，不计入容积率核算。允许18层及以下住宅首层规划建设小院和采光井，相关空间不计入绿地率核算，小院内禁止新建任何建（构）筑物，项目开盘前须在售楼部公示底层小院信息，保障购房人知情权。新建项目在满足建筑间距规范的前提下，若相邻用地（不含平房区）经辖区人民政府明确近期无改造计划，可适当放宽退地界管控要求。

十、简化售楼部审批流程

在符合土地出让条件的前提下，房地产项目工程设计方案经专家会审查通过后，支持售楼部（商业建筑）单独办理建设工程审批手续，实现售楼部先行开工建设，助力项目快速推进、尽早入市。

十一、优化企业税费缴纳方式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节点，由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阶段延后至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阶段，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需求分批次缴纳，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提升项目审批办理效率。

十二、鼓励抬板住宅建设优化计容规则

制定“抬板式”住宅规划技术标准，鼓励开发企业建设“抬板式”住宅，打造布局合理、环境宜居、功能完善的高品质住宅社区。新建“抬板式”住宅项目，抬板平台以下空间用作停车、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开放空间，无论是否开敞，该部分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地块容积率。住宅楼投影下抬板空间内面积及台板空间内敞开空间面积不计入人防工程面积计算基数。鼓励住宅建筑采用坡屋顶，丰富第五立面城市景观，满足条件的坡屋顶下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地块容积率。

十三、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模式办理施工许可证
对已取得建筑工程用地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基坑部分）》、具备满足施工技术要求的施工图纸社会投资类房地产项目可采取“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的模式，在具备土地手续、规划手续、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的条件下容缺受理施工许可申请，对符合条件的由行政审批部门发放容缺受理通知单，允许企业先行开展土方开挖及基坑边坡支护（对于涉及深基坑的项目待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进行支护作业），最迟在地基处理及基础工程施工前补齐容缺材料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超过15个工作日）。
十四、加强房地产项目金融支持

发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落实“一项目一主办银行”制度，项目开发、建设、销售等资金全部存入主办银行账户，主办银行保障项目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为项目竣工交付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对符合“白名单”融资条件项目“应进尽进、应贷尽贷”，主办商业银行要提高审批和放款效率，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发放贷款。

十五、推行房地产项目公司制

实行“一项目一开发公司”，规范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及其企业总部的法律关系，依法保障项目开发公司独立法人地位，项目交付前，项目开发公司投资人不得抽逃出资或提前分红；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物业服务企业关系，依法保障物业服务企业法人独立地位，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抽调物业服务费，不得承诺减免物业费。
支持房企开展促销让利活动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常态化推出特价房、团购房、限时优惠等多元化促销活动，结合市场实际合理制定让利方案，激发市场购房需求。支持房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职工、社区居民等群体开展专项团购活动，通过集中议价、批量让利等方式降低购房成本。

本措施第一、二、六项购房补贴政策的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限额管理，本年度补贴资金总额5000万元，按申请顺序先到先得，补贴额度申领完毕后不再发放；政策有效期内后续年度补贴资金额度另行确定。本措施中第一项与第二项补贴不可叠加享受；现行有效其他政策中有相关规定的，按照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的原则执行。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区两级各承担50%。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两年。
	抄送：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协办公室。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5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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